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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户户一一表表改改造造咋咋要要交交336600元元钱钱
家委会：单位自行组织的，非市里统一改造

本报9月11日讯（见习记
者 张九龙） 新买的房子，
时常会接到装修公司的推销
电话，是不少市民遇到的烦心
事。据了解，业主信息被倒卖
现象很普遍，已形成产业链。
律师表示，倒卖公民个人信息
可追究刑事责任。

此前，陈先生在市中区郎
茂山附近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作为婚房，新房钥匙到手后还
没焐热，就接到了推销电话。

“主要是装修公司打来的，虽
然每天收到的推销电话不多，
但没有间断过。现在房子都装
修完了，还时不时有推销电
话。”陈先生无奈地说。

不久前刚交房的张先生
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一开
始只有装修公司打来电话，后
来卖家电的、卖卫浴的、卖热
水器的也都打来电话推销。”
张先生问对方是如何得到自
己联系方式的，推销人员称小
区所有业主的电话他都有。

陈先生对自己的个人信
息被泄露很是担忧。“他们不
仅知道我的手机号，而且还知
道我家的门牌号和户型，这样
私密的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
的呢？”据陈先生回忆，在房产

交易过程中，拥有他联系方式
的部门很有限。他在售楼处、
物业、办理贷款的银行、电力、
天然气等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时，都留过自己的联系方式。

在经一路附近一处新建
小区，记者询问了几名装修工
作人员。其中一位朱先生并不
避讳业主信息是通过买卖而
来的。“装修公司要拉客户，自
然会通过买卖方式来获得业
主信息。而开发商或者物业内
部有些人能够接触到业主的
信息，他们会私底下往外倒卖
信息，这样就慢慢形成了一种
产业。”朱先生表示。

“这种行为本身是违法
的，他们很谨慎，买卖都是熟
人操作。有些装修公司得到这
些业主信息后，又会二次倒卖
给其他公司，赚取差价。”朱先
生说。

“这种行为侵害了业主的
隐私权，在生活中，许多人因
为个人信息被泄露受到了方
方面面的干扰。如果被不法分
子利用的话，社会危害性很
大。而且，随意出售个人信息
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业主可
以报警。不过，一般情况下很
难取证。”一位律师表示。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刘雅菲 实
习生 刘翊涵） 近日，市民杨先生向本
报反映，他所住的小区即将进行户表改
造，但每户居民要交360元或者400元。这
笔钱收得合理吗？记者进行了调查。

记者来到杨先生家所在的南辛庄西
路8号院邮政局宿舍，看到了盖有山东邮
政公司济南市分公司公章的通知。通知
中写道，“本宿舍供电设备及供电线路已
经使用多年，负荷小且年久老化，每到用
电高峰期多次出现开关、线路、电表等烧
毁的现象，存有严重不安全隐患。为保证
住户用电安全和正常用电，决定对本宿
舍供电设施、供电线路和电表进行更换，
实行插卡式智能电表计量收费。每户卡
表费360元。”

据小区居民介绍，360元是针对邮政局
职工的，如果不是单位职工，则要交400元。

“我从报纸上看到说一户一表改造不向居
民收费，可为什么我们这里改造还要收钱
呢？”杨先生感到很疑惑。

记者了解到，本次要进行户表改造
的是小区8号、9号、10号三栋楼，以及8号楼
东侧的一栋平房。8号、9号两栋楼均已出售
给个人，10号楼和平房内的住户则都是从
单位租来的，对于户表改造收费，10号楼和
平房内的住户就更加不理解了。住在平房
内的刘女士对记者说：“房子是邮政局的，
不是我们个人的房子，如果以后单位要收
回房子，或者房子要拆除，那我们上交的
钱会有人给我们退吗？我们觉得房子属于
谁，就应该由谁来承担这笔费用。”

据济南市经信委电力处的工作人员
介绍，在2016年年底之前，济南计划用3

年时间对29 . 3万户进行一户一表改造，主
要是历下、市中、槐荫、天桥区和高新区范
围内2009年年底前建成入住、建设手续齐
备、未实现“一户一表”供电的居民小区

（不含高层住宅）。改造资金由政府、济南
供电公司和房改售房单位（或开发企业）
共同承担，原则上不向居民收费。

新房钥匙刚到手
装修电话接踵来
律师：倒卖公民信息可追刑责

“我们这次改造和经信
委、供电局没有关系，是我们
单位自己组织的。”负责小区
一户一表改造的邮政局家委
会一位姓吴的主任告诉记者。
那为何不向市经信委申请进
行户表改造呢？吴主任说：“这
些房子都是上世纪80年代建
的，线路已经严重老化，经常
出问题，要是断了电我们半夜
12点也得去给居民维修。我们
也是怕出危险，马上就得改，

申请的话排不上号。”
“居民交的就是个电表

钱，一块电表400块钱，本单
位的职工我们补贴一部分，
交360块钱，外单位来买房子
的收400块钱，其他的费用都
是由单位来承担的。”吴主任
说。对于10号楼和平房的居
民为什么租房的也得交钱的
疑惑，他说：“只要用电就得
装电表，这个和租房买房没
什么关系。”

邮政局家委会：

改造迫在眉睫，单位自己实施

南辛庄西路8号院居民楼下贴出的改造通知。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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